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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室內設計師為例，主張藝術與商業之間的緊張，以及使用

者中心和設計者中心原則的張力，必須置於勞動過程與生產關係中考

察。不同職涯階段與從業身分下的生產關係，影響了設計者對工作的

理解、與使用者的互動，以及自我認知。研究發現，資淺受僱者傾向

認為設計是空間形式的美學操作，追求獨創性，卻困於資方和使用者

要求而備感挫折，陷入藝術工人的困境。資深受僱者或合夥人偏向認

為工作流程每個環節都是展現專業的機會，解決難題的能力即為設計

核心，自許為體貼使用者需求的專業服務者。雇主或自雇者則有經營

事業、開拓人脈的壓力，認為設計包括處理人際關係，擁有引導使用

者生活風格的專業自信，形成美學企業家的自我認知。換言之，異化

勞動、自我治理和自我反身性等不同創意勞動模型，須安置於生產的

社會關係中來了解其適用性。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creative labour or cultural work usually focuses on the 
art-commerce contradiction,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designer-centered 
principle and user-centered principle. Using cases of interior designer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designers’ employment statu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 affec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works, 
interaction with users and self-recognition.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employed 
beginners tend to view creativity as individual’s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spatial 
form, but they frequently feel frustrated for their ideas being suppressed by 
their employers and clients, and trapped into the dilemma position as artistic 
workers. Senior employees and partners who self-recognized as user-oriented 
professionals tend to see every aspect of the workflow as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e labor, and the ability to tackle difficult problems is the key to good 
design. Employers or the self-employed who are under pressure of runn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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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nd networking believe that creativity must include the capacity to 
maneuv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y are confident in educating users 
with lifestyles which reveal their self-recognition as aesthetic entrepreneurs. In 
brief,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odels of creative labour as alienated labour, 
self-governance, or self-reflexivity should be put into the contex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mong workers, owners and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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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設計勞動與生產關係

日益蓬勃的文化創意產業，體現了資本主義的文化轉向（Thrift 

1999）。文化、設計和美學成了令商品差異化以刺激購買慾、克服積累

危機的靈丹。據此，文創產業的樂觀支持者期待其產值和就業規模，

探討如何激發創意以支持文化經濟效益。審慎的評論者則分析文創產

業的多樣類型、集團化與中小型外包商並存的產業結構、群聚網絡、

區域影響，以及智財權課題。至於質疑的批判者，則常秉持馬克思主

義觀點，揭示文化工業的欺瞞伎倆和剝削性質。

然而，相較於眾多政策分析、經營策略和產業動態研究，文化產

業的核心工作者，即「符號創造者」（symbolic creator）或「文化工作者」

（cultural worker）及其勞動過程的批判性討論不多（Hesmondhalgh 

2002:266；另參見Banks 2006, 2007; Beck 2003; Hesmondhalgh & Baker 

2008, 2011; McGuigan 2010; McKinlay & Smith 2009; McRobbie 2002a, 

2002b；林富美 2004）。晚近流行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Florida 

2002, 2005）概念，除了文化產業，還包括科技、醫療、法律、教育等

領域的創意人員。Florida認為，創意者偏愛多元、寬容、開放、高品

質的生活，渴望體驗獨特生活，重視工作彈性和挑戰性，具成就功績

導向，獨立自主，看重自我價值和自我表達（Florida 2002: 77-9）。但

是，在這幅創意者的理想形象或自我認知中，卻缺少勞動過程和衝突

的描述；少了實質勞動過程及生產中社會關係的理解，令創意階級概

念顯得過於純真而不切實際。Ray and Anderson（2008）對於創意人的一

般描述，也有類似問題。

創意（creativity，或譯創造力）和設計，雖被視為文創產業的關鍵

能力和工作，但設計和創意的主流研究多侷限於傳統藝術史、美學、

認知心理學、符號語意學，以及企業和組織理論領域。1晚近雖有較多

1 國內設計研究領域，除了藝術風格和類型學分析（王鴻祥 1997；馮永華、楊裕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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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之社會文化面的討論（Walker 1989; Buchanan & Margolin 1995；

郭恩慈 1997；翁註重 2002；翁註重、林美玲 2008），包括性別觀點

（殷寶寧 2009；鄭陸霖 2013）、設計論述（Margolin 1989）及設計文化

（Julier 2000），但很少論及創意設計者的勞動處境。至於以企管與組織

角度探討設計和創意，看似會觸及實際工作內容，但這類研究多為歸

納和提議有利設計的企業或團隊組織原則、領導方式和資源配置策

略，偏向形式和程序性的探討，極少批判地檢視勞動過程及生產中的

社會關係，缺乏對於勞資衝突的覺察，以及在這些條件下，創意工作

者的自我認識。

相對於將設計歸因於神祕創意天賦或可以解秘的認知心理程序，

本文認為，設計就如同其他工作一般，是鑲嵌於具體社會關係中的勞

動：發揮創意和做設計，是工作組織和人際網絡中的「創意勞動」

（creative labour）或「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2這裡的社會關係，主要

是指生產中的社會關係，也就是Michael Burawoy（2005: 130-1）特意區

分的、不同於「生產關係」（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的「生產中的關

係」（relations in production或production relations）。生產關係指特定生產

方式底下，從直接生產者那裡剝削剩餘勞動的形式。相對的，生產中

2006），往往強調設計過程和方法（設計心理學和設計哲學）（鄧成連 2000），以及產
品評價（造型元素分析、使用者視覺和感知效果等），採取形式風格歸納、認知心理

學、符號語意學（林銘煌 2000）、企管和組織理論（鄧成連 1999；陸定邦 2003；單承
剛、何明泉 2003）等取向。創意研究方面，也以認知心理學（陳啟雄、程英斌 2004）、
企業管理及組織研究（唐玄輝、林智文、陳文誌 2009；張文智、江潤華 2009）為主。
李慧芳（2000）整理西方的創造力研究，分為針對創造之產品、主體、過程，以及成
長背景與社會文化環境的分析，發現多數研究以心理特質和認知過程為主題。有關

環境的討論往往流於辨認創意背景，而未涉及此條件對於創意性質和意義的影響。

另參見黃琡雅與嚴貞（2007）針對《設計學報》論文主題和方法的分析。
2 McGuigan（2010）主張區分「創意勞動」和「文化工作」，他認為前者是所有人類都擁
有的特性，後者則專門指稱創造意義的實作。不過，學界目前還是普遍使用創意勞

動來指涉文創產業工作，因此本文不特別區分創意勞動和文化工作，但另外使用設

計勞動來指稱設計工作者的勞動；設計勞動是文化產業中的文化工作，也是操弄符

號的創意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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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則具體指涉實際勞動過程中，工人之間、工人與經理人之間的

社會關係。我們要掌握創意工作者的勞動處境和自我認知，就必須掌

握生產中的關係（後文為求簡便，還是稱為生產關係）。

設計者的從業身分（受雇者、雇主或自雇者）與生產關係，當然並

非塑造出特殊設計觀與自我認知的唯一因素。設計者操弄空間形式的

獨特能力，他們的性別、世代、階級、年齡、族群等社會身分，以及

更廣大的產業發展與經濟情勢，也是重要影響因素。然而，本文則刻

意在天賦才華、個人社會身分，以及宏觀產業趨勢之外，強調文化創

意產業研究必須重視設計者的勞動處境（工作內涵、從業身分與生產關

係），以彌補既有研究的不足。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也是特殊立場。

創意勞動或文化工作的生產關係，尤其在設計領域，主要涉及設

計者、雇主、主管或專案經理人，以及委託人或使用者之間的關係。

這些關係充斥著緊張，晚近學界主要聚焦於所謂藝術—商業矛盾或

藝術—資本矛盾（Ryan 1992），以及，隨著顧客導向服務和使用者需

求漸受重視，產生了設計者中心與使用者中心原則之間的緊張。於

是，創意工作者既承受勞雇關係限制、協商使用者需求，又求取自我

表現下，形成了特殊的勞動處境與自我認知。然而，生產關係並非一

成不變，尤其是對於以小型公司為主的文創領域而言，個別文化工作

者經常在職涯不同階段，因從業身分不同而置身不同生產關係，從而

具有不同的自我定位，甚至是設計理解和創意觀。探討因生產關係和

從業身分而導致的差異，有助於我們與西方創意勞動的既有模型（尤其

是馬克思主義、傅柯派分析，以及反身現代化觀點）對話。

本文嘗試通過本地室內設計師經驗的研究，3討論具體勞動處境和

3 台灣以「設計者」為題的研究多為碩博士論文（2010年12月查詢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
文資料庫，有92篇），以工業設計師為主，旁及其他領域（服飾織品、室內設計、程
式設計）。多數研究探討設計過程的認知心理、設計者如何應用特定技術，以及設計

師人格特質、社會屬性（主要是性別）、生活形態、成就動機、創意方式等變數，與

其設計表現、工作壓力或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的計量研究，方法和焦點皆與本文不



131藝術工人、專業服務者與美學企業家

生產關係中的設計工作者，如何理解創意與設計、如何自我定位，而

這些認知又如何隨著創意勞動所在的工作組織和職涯從業身分而有不

同。相較於其他設計行業（建築、產品設計和視覺設計等），室內設計

師通常必須直接面對最終使用者的意見、反應和決定。因此，以室內

設計師為例，有助於我們掌握跨在商業、創意與使用者之間的設計勞

動。本文主要取材自深度訪談，於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間，通過

研究者的人脈和滾雪球方式，訪問台北市九位年齡介於26至45歲間，

入行年資四年至廿年的青壯輩室內設計師。他們主要從事住家空間設

計，但也有辦公室和飯店空間的設計者（附錄一）。本研究為掌握室內

設計師的一般處境，特意排除比較知名的設計師。本文著眼於討論設

計師職涯從業身分與其設計觀及自我認知的關聯，建立有助於後續研

究的啟發性模型。樣本數較少，無法做全面性且具代表性之概推，乃

本研究之限制。

後文先回顧批判性的創意勞動研究，尤其是Mark Banks（2007）歸

納的三種模型（異化勞動、自我治理，以及美學反身性），作為分析的

理論基礎。然後，本文概述台灣室內設計業的發展、典型職涯和勞動

概況，並運用經驗材料來鋪陳本研究的核心發現：資淺受僱者傾向認

為設計是空間形式的美學操作，偏向追求藝術獨創性，但常受制於資

方和使用者要求，以及非關設計的苦勞而備感挫折，陷入了藝術工人

的困境。資深受僱者或合夥人則認為，工作流程的每個環節都是展現

設計專業的機會，解決難題的能力即設計工作核心，遂自許為體貼使

用者需求的專業服務者。最後，雇主或自僱者則有經營事業的壓力，

認為設計包含處理人脈關係的能力，也常擁有教導使用者生活美學的

同。少數研究討論設計師職場經歷，如：蔡玉枝（2002）、李美雀（2005）、藍姿寬
（2005）、邱淑華（2008）、王寶福（2009）、潘佩蒂（2009）等。陳柏佑（2008）討論新進
工業設計師在職場文化及師徒關係下的勞動馴化，與本文關切比較接近，但他並未

探討勞動過程與設計者自我認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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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自信，形成美學企業家的自我認知。於是，藝術—商業的緊張會

隨著職涯發展與從業身分改變而逐漸消解，而使用者導向的人際協

商，則是室內設計者的核心工作。因此，異化勞動、自我治理，以及

反身性等模型，各自適用於職涯階段中的不同從業身分與生產關係。

最後，本文檢視設計者中心觀和使用者中心觀這兩種立場，並指出勞

動過程研究有助於超越兩者各自的侷限：藝術家權威，以及顧客至上

迷思。

二、 異化勞動、自我治理、美學反身性：設計勞動的研究

取向

Mark Banks（2007）曾歸納三種文化工作的研究取向，分別是：（1）

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理論對於異化勞動和階級（利益、聲望及權力）不平

等的關切；（2）傅柯（Michel Foucault）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概念對於

勞動過程和工作心態之（自我）治理的探討，包括進取創意主體

（entrepreneurial and creative subject）的形成；以及（3）自由民主派對於文

化工作在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下，開展出競爭性市場以外之

另類出路的信心，主張文化工作有利於拓展美學批判，形成經濟實作

的政治組織，成為經濟生活再道德化的場域（Banks 2007: 5）。Banks的

區分涵蓋了結構性的勞資剝削關係、勞動規訓和自我治理，以及人類

抵抗或逃避結構限制的反身能動性。我們或可循著這三個模型，探討

設計勞動的課題。

（一）藝術—商業矛盾與勞動控制

西方有關符號創造者的討論，常溯及Howard Becker的《藝術世界》

（Art Worlds 1982）。Becker指出藝術家以四種身份與藝術世界產生關聯，

即專職藝術家（integrated professionals）、異議者（mavericks）、民間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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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artists）及素人藝術家（naïve artists）。多數藝術家必須在「常規」和

「創新」間取得平衡以獲得接納（Alexander 2006: 126），但他們與主流常

規的關係各有不同。專職藝術家通常受限於常規，「異議者」則刻意表

現出與常規的差異。Becker的區分，已透露了藝術與商業的緊張關係。

Richard Caves（2003: 7-8）指出，創意工作者比一般勞動者注意品

質，在乎原創和才華展現，並追尋藝術成就。這種對藝術真實性的追

求，會與商業交易和市場口味衝突，創作者必須在堅持原則或為利潤

而妥協之間折衝。但創作者對品味和偏好的堅持，會產生「窮藝術家」

症候群，顯示創意產業偏向於「為藝術而藝術」的特徵。

然而，依循常規或標榜異端，堅持藝術原創或考慮商業利益，其

實跟創意勞動者的市場地位有關。就藝術家職涯處境而論，可區分「功

成名就的少數巨星」和「默默無聞、成就有限的多數」。前者享有名望

和豐厚報酬，但可能因市場口味多變而失寵；後者仰賴另一份工作或

救濟維生，藝術工作則猶如副業且不穩定、報酬微薄（Alexander 2006: 

128-30）。不受市場青睞的藝術家，常會以「為藝術而藝術」、「真正的

藝術是反商業」等說辭來合理化自己的創作，講求不受商業限制的原

創。反之，成功藝術家往往不太支持反商業的創作觀，也不諱言其作

品與市場口味吻合（Simpson 1981，轉引自Alexander 2006: 132-3）。雖

然如何面對商業和藝術的緊張，協調藝術家邏輯和經濟邏輯，或成為

「波希米亞式企業家」，是文創工作者的倫理難題（Eikhof & Haunschild 

2006, 2007），但顯然市場地位會影響他們對藝術的看法及自我定位。

Bill Ryan（1992）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文化生產分析，也從

藝術和資本矛盾出發，並延伸出創意勞動過程的分工與差別化處境。

他認為，藝術與資本矛盾，首先是藝術家難以標準化且具個人獨特性

的具體勞動，與方便資本家控制的抽象勞動之間的矛盾。再者，文化

商品的獨特使用價值，與為了交換以完成資本積累和極大化利潤而格

式化或類型化商品，彼此也有矛盾（Ryan 1992: ch. 2）。由於創意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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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預測，創意生產遂保留了手藝特質，很難像工廠勞工般嚴格規訓

和標準化，資方必須保留相對自主性給文化工作者不確定的靈光閃

現。但是，資方為了確保銷路和利潤的可預測性，又會持續複製成功

類型來降低風險，並致力行銷、宣傳和廣告。

藝術與資本的矛盾造就了職業結構與工作流程的分工：創意階段

和再生產階段。創意階段又分為原始構想及初稿或藍圖編寫兩步驟；

再生產階段又分為轉譯後製（謄錄與完稿）和拷貝生產（製作及包裝）兩

步驟。創意階段的工作保留了彈性和相對自主性，以意識形態控制為

主；技術人員和低階勞工負責的再生產階段，則有嚴格勞動管制（Ryan 

1992: 107-8）。專案團隊（project team）則是一種協調創意設計者自主性

和資方管理需求的工作組織型態。創意團隊的藝術家通過契約來簽定

報酬和勞動條件，以商業聲望為成功保障（但要為票房或銷路負責）；

技術人員則採傳統雇用和支薪方式，以專業聲望為報酬基準（頁 135）。

就創意階段分工而論，Ryan區分了初始設計綱要（製片）與實現設計的

計畫（編劇）之構思，以及詮釋（導演）和操演（演員）之執行這兩塊。

重點是，專案團隊中設計和詮釋的主導者（如電影產業的製片和導演）

逐漸身兼管理職責，成為創意經理（資方代理人）。必須同時展現藝術

領導地位和管理技能的創意經理人，兼有奇魅特質和官僚權威，是專

案團隊的核心（頁128）。

Hesmondhalgh（2002: 52-3）則將文化產業人員分為四類：主要創意人

員（符號創造者）、技術工作者、創意經理、擁有者（老闆）與主管。他認

為，文化產業的勞動控制原則是：創意經理對符號創造者的工作方式採

較寬容管理，主管則嚴格控制文化產品發行。不過，主流趨勢還是傾向

於對文化工作有審慎的協調管理，而非全然走向網絡狀的寬鬆管控（頁

157），尤其行銷人員地位逐漸提升後，可能危及創意自主權（頁160）。

總之，藝術創作和商業利益的衝突，必須安置於具體的生產關係

中來看待，考慮創作者在專案團隊中的分工位置（是否身兼雇主、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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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或單純是受雇或簽約的符號創作者），以及市場地位（聲望和

業績）。就室內設計師而論，本文便以涉及分工和市場地位的從業身分

與職涯發展，來掌握設計師的勞動處境，並討論這種處境如何影響他

們對設計工作的認知。然而，室內設計師的處境和自我認知，完全受

到勞雇關係的特質所決定，因而只是異化、剝削或反抗的課題嗎？

（二）自我治理的創意／創業主體

Mark Banks認為，承繼批判理論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產與勞動

分析，雖然指出了勞資矛盾和藝術—商業矛盾，以及潛在的剝削和異

化，但過於宏觀且僵化，難以處理細緻的工作歷程和管理策略。他主

張以傅柯的治理術概念（Foucault 1991; Dean 1999）來補充政治經濟學視

角，探討文化工作和創意管理的治理機制，包含論述、知識、技術和

規範，以及自我治理之創意主體的產生（Banks 2007: ch. 3）。

Paul du Gay（1996）曾運用治理術概念，探討經濟與文化界線日漸

模糊下，零售業勞動的工作認同。他指出，1980年代以降，與新自由

主義搭配的企業文化和追求卓越論述中，形成個人必須展現企業進取

精神的論述和規訓技術。消費者於市場上從事自主選擇，並替自身形

象負責，工作者（尤其服務業）則將自己視為宛如一個自我企業

（enterprise of self）來經營，展現冒險、個人主義、終身學習、不斷成

長、負責、表現創意和自主性，謀求工作中的自我實現。這種進取式

或企業化主體的自我治理，正是新治理型態的根本要求（du Gay 1996: 

56, ch.3）。

Banks將這種討論延伸到文化工作，提出創意主體概念。他認為，

創意主體的生成看似強調個人積極性和自主性，卻是細密的勞動治理

術，讓文化工作者為了追求創意和自我實現而不眠不休、自我剝削，

又要展現創意人形象（穿著打扮、言行舉止、生活品味等）。4由於強調

4 Pierre Bourdieu在《區異》（Distinction 1984）中提到新興小資產階級（new pe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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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主負責，在出差錯時，往往產生自我責備、自行承擔風險的傾

向，而非質疑結構或集體；壓迫性的條件則被視為創意自由的代價而

接受（Banks 2007: 57, 61, 65）。再者，管理階層講求企業創新文化氛

圍，既提倡創意是發展動力，也將經營管理能力本身視為新的創意內

涵，有別於強調形式和美學操作的傳統工藝式創意（頁69），藉此提升

經理階層地位。總之，創意是有爭議的政治和社會過程，也是勞動規

訓的環節；看似有趣且創意的工作氛圍，其實遮掩了傳統公式化管理

的運用和勞工自我監控（頁72）。當文化工作從俱樂部般的隨性創意活

動，轉變到公司化的競爭式經營時，創意勞動也往往失去自主與自由

（McRobbie 2002b）。新自由主義化下的個別化、去專殊化的勞動，以

及大型時尚設計集團的力量，也可能摧毀原有的合作式小型創意生產

（McRobbie 2002a）。

無論如何，有越來越多設計工作者自視為具創業精神的企業家，

Neff等人（2005: 307）稱其為「進取的勞動者」（entrepreneurial labor），被

創意工作的自主性、創造性和刺激吸引，接受其中蘊含的高風險。

Skov（2002: 553-4）針對香港時尚服裝設計師的研究，則指出他們除了

面臨「理念」和「金錢」（藝術和商業）的衝突，也是必須面對市場的新

型企業家，雖然願意拒絕短期工具主義和利潤導向，依然承受高度競

爭，同時接受全球文化和經濟流動的機會與壓力。

台灣的室內設計師也有自我治理和形成進取主體的一面，設計師

應有的形象和規範為何，也有其論述和操作技術。然而，我們必須將

bourgeoisie）是文化仲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從事與表現和再現有關的職業，
像銷售、行銷、廣告、公共關係、時尚、裝飾等，供應各種象徵性財貨和勞務

（1984: 359），這是涉及社會差異的象徵鬥爭場域。他們也是文化工作者，中介了品
味建構，以及文化正當性階層的賦予和維持。文化工作者的創意主體化和自我治

理，也涉及擔任文化仲介者的自覺，以其品味、習癖與生活風格來相互辨認；其中

佼佼者擁有詮釋和示範的權威，藉此建立身為創意人的聲望。不過，Bourdieu並未將
這種象徵鬥爭放到勞動過程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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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的自我治理觀點，安置於生產的社會關係中，掌握不同職涯階

段和從業身分在設計實踐與認知上的差異，藉此考察自我規訓治理模

型的適切性。

（三）文化工作的反身性與使用者中心倫理

創意主體的自我治理，以及藝術—商業矛盾下的異化勞動，都偏

向悲觀，忽略人類能動性及其偏移、逃脫和抵抗。因此，Banks提出第

三種創意勞動觀點，即Anthony Giddens（1991）和Scott Lash與 John 

Urry（1994）等人的「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與「制度性個體

化」（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zation）趨勢下，反身性（包含認知反身性與

美學反身性）主體的概念。在反身現代性底下，個體反身性日益提升，

表現於日常生活美學化下，對於理性認知以外之美學感性的重視，以

及自我是持續塑造之計畫的概念。Banks認為，這些條件有助於另類文

化生產，將藝術和商業的張力往藝術這邊推移，使得創意文化生產導

向於追尋意義，而非資本積累的手段（2007: 95），令文化工作者得以開

展創意設計的另類價值、社會正義與倫理向度。

Banks（2007）區分三種位於資本主義式文化經濟邊緣的可能領

域：（1）隨著美學反身性成長而擴張的傳統「純」（波希米亞和前衛）藝

術文化生產，促進有別於商業化美學的生命計畫追尋；（2）個體化鼓舞

了真實的、以手藝為基礎的文化生產實踐復興，替創意工作者社群提

供了內在報酬和利益；（3）各種「社會」和「倫理」的文化生產形式，即

文化部門的「社會企業」（頁101）。

不過，以台灣的室內設計師為例，在當前的教育及產業條件下，

進步的反身性條件還很模糊。本文發現，多數受訪者還是以自身生涯

發展為重，除了薪酬與勞動條件外，就是以原創設計帶來的滿足感和

社會聲望為目標，但這並非對於純藝術的追尋；在電腦模矩化設計趨

勢下，設計者也不會特別強調手藝精神。雖然晚近有綠建築和生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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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概念，但多止於考慮採光通風，以及迎合使用者對於健康安全環境

的關注。由於室內設計（尤其住宅設計）的私領域特質，室內設計者對

於公共意義和社會責任的敏感度，也不如建築師和景觀設計者來得

高。但若以美學反身性及自我實現觀之，某些自雇者和雇主則因為佔

有勞動過程和生產關係中的自主地位，而有往這方面開展的意圖。

由於室內設計通常須直接面對終端使用者，其反身性倫理考量的

重點，或許是使用者導向設計（user-oriented design）。相較於設計者的

技能、才華和巧思（設計者中心觀），設計過程的科學或感性程序，以

及對於設計物之形式、功能和意義的關注，使用者比較晚才登上設計

產業舞台。但近年來，使用者導向、使用者中心（use-centered）、使用

者友善（user-friendly）、使用者參與，以及對使用者之價值敏感等設計

主張（Albrechtslund 2007; Kernohan, et al. 1992; Salvo 2001; Ulich, et al. 

1991; Veryzer & de Mozota 2005），已逐漸成為設計標準和倫理準則。這

個趨勢呼應了消費者服務業發展出來的服務精神和顧客至上態度，以

及對於終端使用者經驗的重視，展現為各種消費者意見調查和行為研

究，以及使用後評估或有用性檢測（usability test）等。

不過，在尊重消費者主權或使用者意見，甚至使用者參與設計過

程的民主化趨勢外，使用者導向設計也有減低研發成本、增加設計效

率，以及行銷策略等生產端的考慮（Lai, et al. 2006）。再者，使用者有

階級、性別、年齡、族群和身心狀況等差異，各擁不同價值和利益，

不見得可以框限在普遍化的使用者概念下，忽略不同使用者的差異和

衝突。使用者導向如果淪為顧客至上論，也可能有民粹主義憂慮，無

法彰顯設計端的實驗、進步或改革意圖；或者，由於消費端的慣習而

侷限了創新，甚至假借顧客至上論來強化（自我）勞動監控和剝削。總

之，要替什麼樣的使用者做設計、要如何看待或容納使用者意見或利

益、如何定位設計者和使用者的關係、協商自身創意和使用者意圖的

緊張，乃至於使用者概念的建構，都是激發設計反身性的線索，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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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的勞動處境息息相關。猶如藝術和商業的張力，使用者到底是

設計的啟發或限制（Oygur & McCoy 2011），開啟了可能性或創造了迷

思，既是設計倫理與政治課題，也需要放在勞動過程中檢視。

因此，就設計工作的反身性而論，後文將聚焦於從設計師的職涯

階段和從業身分，考察他們如何看待使用者、設計與使用者之間的關

係，以及，設計者得以展現其美學反身性的條件。不過，在討論設計

師的生產關係和自我認知以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台灣室內設計業的

發展與勞動概況。

三、室內設計業的發展與勞動概況

（一）台灣室內設計的職業化與美學化

西方室內設計的發展和專業化，與十九世紀以降資產階級的新家

居生活、舒適概念，以及女性家務掌理有關（Rice 2007）。早期由古董

或家具商兼做的室內裝修，在資產階級女性中介下邁向了專業化，但

也使得室內設計相對於建築，似乎有著女性化行業的意味（殷寶寧 

2009；鄭陸霖 2013）。相較於建築，從事室內設計的女性比例迄今仍

然較高，也使得室設在空間專業界聲望相對較低。建築、景觀建築、

土木、美術、工業設計等領域工作者也常涉足室內設計，顯示室內設

計的專業邊界不易鞏固，競爭頗激烈。不過，室內設計作為專門職業

的形象，確實越來越清楚，並益發呈現出美學價值。

據余崇齡（1994a：52）研究，台灣戰後至1960年代中期左右，室

內設計這個名詞和觀念尚未普及，一般住宅沒有設計裝修觀念，富裕

家庭則由建築師或工匠師傅順手完成。商業場所，特別是餐廳、咖啡

店等的室內裝修，早期由畫家、雕塑家及工藝匠師兼做，是美術設計

的延伸。隨後因經濟蓬勃而出現的百貨公司和大型展覽會場等展售空

間設計，則多半與廣告設計、美工設計混雜在一起，由大型廣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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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同期一些小型商業空間，多由標榜「美術建築設計」、「裝潢設

計」的公司承包。

1970年代前後，室內設計概念逐漸成形，專業組織成立，伴隨而

來的活動（座談會、展覽會、講座等）及出版品日增，還有因應建築業

需求出現的樣品屋。這時的室內設計師除了美術、美工、工業設計等

背景外，開始有建築背景者加入（余崇齡 1994a：72）；室內設計深受

美術工藝、工業設計和建築設計影響。1980年代以後，學院開始成立

室內設計科系（如1985年中原大學室設系、1988年台南家專室設科）。

不少建築訓練背景者逐漸成為室內設計領域主流，活躍於學術領域或

於室內設計科系任教。但近年某些早期成立的室內設計系更名為建築

系（1991年成立的實踐大學室內空間設計系，於2002年更名為建築設

計學系），透露室內設計專業的相對弱勢。

再者，隨著商業和住宅室內設計業務量大增，企業化經營的大型

室內設計公司出現，也有了較細分工。室內設計師的國外學經歷也更多

元，引入多樣設計風格和思潮（余崇齡 1994b：192-4）。1990年代以

後，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台灣室內設計產業也赴對岸投資、拓展業務，

尤其較具聲望和規模者，往往以開發大陸城市市場為目標。但資深者出

走的趨勢，也讓台灣本地中小型室設公司和年輕從業者有了發揮空間。

就市場而論，台灣中產階級消費者不僅日益關注居家空間舒適度

和設計感，對於一般商業空間設計的鑑賞能力和要求也逐漸提升，促

動了空間美學化趨勢，室內設計師遂成為空間美學專家。媒體示範效

果也不容小覷：各類裝潢專業和流行雜誌專書；介紹名人居家空間的

報導；日本「全能住宅改造王」與本地的「幸福空間」等電視節目；網際

網路上除了展示作品、招徠生意的室設公司網站，還有房地產仲介業

網站（如永慶房屋裝潢家、Yahoo!奇摩房地產等）內的室設資訊頁面。

室內設計師宛如空間品味仲介者，登上電視宣傳設計案，既提升聲

望，也激化了業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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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面，因應室內設計產業發展，政府也開始被動立法管理和

推行國家考試，包括1996年內政部頒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以及1994年由行政院勞委會開辦「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與「建築物室

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證照考試。這些證照雖非執業必備條件，但在像

台北市這樣有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的地區，商業空間裝修或變更設計送

件需要相關證照；部分大樓管委會也要求以證照證明為合格廠商，才

會放行施工。

總之，台灣室內設計業隨著商業和住宅空間設計需求而成長，成

為有專門科系、組織和刊物的專業領域。室內設計師已是公認的職業

身分，並在重視居家裝修、商業空間美學及企業形象下，躋身空間美

學塑造者。然而，設計師的實際工作內容和勞動條件，卻與這種形象

形成了鮮明對比。

（二）室內設計師的典型職涯與勞動處境

室內設計業的技術和資金門檻較低，吸引眾多從業者進入競爭激

烈的領域。比起資本規模與技術門檻較高、分工細密的建築或景觀設

計，室內設計有更多中小規模公司和自雇式個體戶。這也意味了室內

設計師更需要統括空間設計以外的業務接洽和施工協調，成為多工的

勞動者。

室內設計分為住宅設計（一般住家、樣品屋和實品屋、飯店旅館房

間等）、辦公室設計（大樓和廠房辦公室）、展場設計（含展示設計）和

商業空間設計（餐廳、酒吧、百貨公司、零售店、汽車旅館）等。設計

師和設計公司通常專精一個領域，因為不同領域在法規、空間配置和

建材特性、時間壓力，以及設計要求（舒適、耐用、功能或外觀時尚

感）方面有不小差異。

室內設計師的職涯，可分為五個階段或類型，大致對應了不同從

業身分（表1）。新手常從設計助理做起，從事雜務或根據設計師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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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繪製平面圖和施工圖。到了受雇初任設計師階段，在折衝於創意表

現、工程實務及預算限制之間的磨合期後，可能獨立負責案子，包括

接案、空間配置設計、與客戶討論、估價、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

工、收尾等（附錄二）。幾個階段或項目可能壓縮在一起，例如圖還沒

完全畫好，工程就已開工；只有一張簡單平面圖就開始估價；或是沒

有區分設計約和工程約等。實際流程、工作方式和內容，會隨著公司

經營或設計師作風而異。

若由老闆主導設計，受雇設計師在處理空間配置，以及同客戶商

討和決策上便有很大侷限，只能根據雇主理念執行，或做細部修改和

建議，這是資淺設計師的處境。在較大型公司，資深設計師可能擔任

專案主管，獲得公司分紅等福利，但責任更大，工時更長。無論資深

或資淺，漫長而忙碌的工作時間，經常加班、熬夜趕圖、反覆處理客

戶修改要求或抱怨，無法兼顧家庭與工作，是共同的經驗。男設計師

除了監工和解決疑難，可能還需要在工地協助體力勞動。女性設計師

雖較無這類負擔，但也因此難以找到自己在工地的安適定位，尤其女

性資淺設計師，初期不易掌握與男性工班師傅應對的技巧。

累積人脈和經驗的設計師，常會自行創業。一開始通常是個人工

作室，可能會與原任職公司保持聯繫，成為業務繁忙時的支援者或案

件介紹網絡；合作過的建材廠商和工班也是創業人脈。但有些資深設

計師不願創業，認為經營和財務太麻煩，寧願待在可以發揮或工作穩

定的公司，或與人合夥，自己做設計，合夥人負責經營及財務。有些

創業設計師會將個人工作室的彈性鬆散組織，轉變為正式公司體制，

擴大經營規模，聘用專職人員，甚至有行政、設計和施工等部門分

工。到了這個階段，設計師可能已不親手做設計，而是專注於經營，

僅主導基本設計理念，甚至跨足相關行業如房地產投資、家具家飾

等。這些領域的利潤，可能超出室內設計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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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室內設計師的典型職涯與工作內容

職涯階段 從業身分 工作內容與態度 勞動條件

5人以下
小公司

受雇之設

計助理

工讀或畢業後剛入行者，通常有

一位設計師帶領，類似師徒制。

負責繪圖、打雜、接待等，缺乏

自主性。熟悉事務性工作後，易

產生倦怠感

月薪2萬2千元至2萬5千元；
上班時間依公司規定，完全聽

命行事，缺乏自主性

5-20人中
型公司

受雇之設

計師

已有幾年工作經驗，逐漸獨立作

業，從事空間配置設計、和客戶

討論、估價、發包、監工、收

尾。由於缺乏人脈等因素，尚無

信心創業

月薪3萬至4萬元；上班時間依
公司規定。經常需視業務量而

加班，擁有低度的自主性

20人以上
大型公司

受雇之專

案設計師

或主管

工作經驗及能力已具一定水準

和自信，能獨立作業。規模較

大的案子會由一個專案團隊合

作，擔任領導或主管。能否學

習管理技巧，以及案子的挑戰

性成為重點

月薪4萬至5萬左右，另享公司
分紅；上班時間採責任制，無

假日可言。擁有雇主授權的高

度自主性

成立個人

工作室

自雇之設

計師

統包業務、行政和設計。草創

期通常一人或合夥作業，案源

穩定後會擴充人事

自僱自營，利潤約為案子預算

一至二成；工作時間彈性且自

主性高，工作與生活的界線也

較模糊，必須承擔成敗及致力

開發案源

成立公司 雇主兼設

計師

兼責設計和公司經營。但規模越

大，角色越接近專職經營者，督

導員工

自僱自營，除設計案利潤外，可

能投資相關產業如傢飾、傢俱、

燈具、房地產買賣等；工作時間

自由，有經營壓力。坐擁豐厚資

產者，視設計為自我實現之樂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晚近文化產業研究關心產業群聚（clustering）的效果，如組成學習

網絡、產生人際互動和信賴關係、建立創新氛圍、上下游工作組織

化、降低交易成本等（林政逸、辛晚教 2007；金家禾 2007；Kong 2005, 

2009）。然而，雖然室內設計業集中於都市核心區及城郊商業帶（如附

錄三的台北市室設公司分布圖），與房地產開發和商業發展關係密切，

卻相對缺乏地理群聚的積極效應，例如形成設計公司之間的地方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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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網絡。此外，由於工作繁重，多數設計師不同於Currid（2008）描繪

的紐約創意界以特定夜店、酒吧、藝廊和展演場所為交流地點，反而

是在辦公室和不同工地之間奔波往返。

室內設計業的主要工作網絡，是以個別設計公司的專案為核心組

成的團隊，包括設計師、行政輔佐人員、建材商、水電商、家具家飾

商和各種工班，也納入了終端使用者。至於業內交流網絡，並非以地

理群聚為特徵，而是以室內設計師的跨公司職涯流動來串接，亦即在

不同任職公司累積人脈（同儕、廠商、工班和客戶），並且在獨立創業

後互為奧援。

四、從業身分、設計觀與自我認知

本文探討職涯從業身分與生產關係下設計者的自我認知，主要是

通過詢問受訪者，其勞動過程中何時是在「做設計」或「能表現創意」來

間接考察。受訪者的回應可以歸納為三種典型。第一種觀點主張，設

計和創意就是從特定觀念出發而將基本空間配置做出來，亦即有統一

觀念的空間架構是最重要的設計，這也是權力折衝所在：由自己掌握

或老闆主控，或者，必須與施工可行性、預算及客戶的要求妥協。相

對的，與客戶商議、細部設計（貼皮、建材、收邊）、估價和施工等，

則非設計或表現創意要點，而是工程技術或不得已的苦勞。

第二種觀點認為，整個流程的諸多環節，都是設計或表現創意的

機會，尤其是面對難題加以解決的能力才算有創意。因此，所謂設計

不只是空間配置的獨特理念或才華展現，而是有效處理各環節問題的

能力，例如解決施工與設計的不搭配、收邊處理，乃至於面對客戶要

求而修改和回應的能力，基本上是以溝通能力為核心，強調專業和服

務態度。

第三種觀點主張，所謂設計或創意是面對人際關係而妥善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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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這包含溝通協調，但更強調人脈經營技巧。工作流程中必須與

許多人應對，而開發客戶及維持人脈，正是發揮創意的工作。室內設

計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展開，相對的，工程和圖面設計都只是技術。

簡言之，第一種觀點關注能展現個人才華的空間表現，指向特定

美學形式，自我定位偏向於藝術家，至於老闆、工班和使用者要求，

都是限制創意的因素。第二種觀點關注解決問題的能力，處理工作流

程和環節搭配，自我定位偏向於專業服務者。第三種觀點聚焦於人際

或社會關係的協調及管理，應對進退的導引潤滑和交際手腕，有著經

營者的身分自覺。創意設計內涵與自我認知的這三種不同認知，雖然

可能並存於同一人身上，但本研究發現，它們有系統地出現於職業生

涯的不同階段，對應於不同從業身分和生產關係位置（符號創造者、創

意經理和雇主），後文將進一步以受訪者經驗來詳細說明。

（一）追求獨特創意但面臨異化勞動的藝術工人

受訪的資淺設計師，往往不假思索地指出，做設計就是空間配置

和圖面表現，因而不同於施工、估價、溝通和管理等。也有人認為，

創意是從原型或概念出發，形成設計整體感或連貫協調性，有可辨識

的風格、甚至形成品牌。所謂有設計感或創意，往往是指視覺效果和

品味質感。就視覺而論，受訪者認為相較於居家設計，商業空間比較

能「秀」或「玩」、「做出不一樣的東西」，也就是有視覺衝擊。幾乎每位

設計師，無論資深或資淺，都厭惡奢華、堆砌昂貴家具建材的豪宅，

認為那是低劣設計，另以乾淨、極簡、簡單、耐看、現代感、有文

化、巧思、用心等字眼，來描繪自己的品味和態度。但是，資淺設計

師格外會強調這些美學偏好。

何謂設計的話題，往往立即會轉向創意的限制或「現實」，顯示資

淺設計者很在乎創意受限：老闆掌控一切、客戶難搞、預算有限、時間

壓力、管理不良、人事問題、工作繁重等，壓縮了創意，或使其創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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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切實際。勞雇關係下自主性的喪失，是設計者公認的創意大敵；反

之，只要有一點美學評斷的自主可能，就可以說是在做設計了：

你只是人家叫你要在這邊放一盞燈、放一間廁所的話，人家叫你

幹嘛，你就幹嘛，我覺得就不算在做設計。那你說，小到也許我

去挑一片磁磚，我也覺得我有在幫他做設計呀。（小怡）

受雇設計師面對的生產關係主要有兩層：員工和老闆的雇傭關

係，以及設計師和客戶（使用者）之間的承攬委託關係。小雅提到過去

受雇時，工作不自由又不開心：「嚴格講起來，你就是一個畫匠，你每

天就像一個機器般，就是套圖，所有東西都模矩化，5就是套圖。設計

老早就被老闆定案了，我們就只是繪圖人員。」缺乏設計自主性令受雇

者必須妥協或壓縮自身創意，猶豫設計圖能否被雇主接受，有沒有掌

握雇主偏愛的風格。若長期缺乏自主性、無法接受雇主風格或不滿公

司管理方式，加上薪資低、業務沒起色，設計師往往選擇離職。在競

爭激烈，中小公司眾多的室內設計業，一間公司做不滿幾個月很常

見，初入門者尤其頻繁跳槽。

相反，能在一間公司待很久，除了業務穩定或有學習機會外，雇

主的信任與釋權是最重要因素，這也牽涉到與客戶交涉時的權限。從

未換過公司的資深設計者瑜姐便指出，她握有專案主導權，她能直接

與客戶交涉，比老闆更知悉情況，老闆便不能不尊重她的想法。然

而，對於資淺設計者來說，比雇主更頭痛的人物正是客戶或業主。這

5 模矩化就是有固定規格和配套，往往指電腦繪製的施工圖稿。設計界常區分概念性

的手繪草圖，以及規範實際製作的電腦完稿。前者是個人獨創風格的見證，設計者

成名後，手繪草圖甚至會登上藝術品地位。電腦完稿則只是技術工具。不過，北極

提到，電腦完圖也是個人工作資產，她說：「草圖只是一個過程，那對你自己可能是

有意義的，可是你不可能拿那個出來跟別人講說，我之前畫過這麼多東西⋯⋯完成

圖稿有意義，因為那個是你的資產，你以後可以拿那一本去找下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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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剛入行幾年、懷抱設計理想的資淺設計師，與苦熬成為資深設計

師或小主管者的重大差別。

資淺設計師特別會感受到客戶要求的壓力，不僅源於缺乏老闆授

權決策，也展現出其設計觀和自我認知的特質。他們感嘆客戶缺乏品

味、不斷改圖，或擺出有錢就是大爺、不尊重設計專業的心態。他們

對「服務業」這個字眼尤其反感，認為服務業就意味了卑恭屈膝或自貶

身價，會造成自身專業不受尊重。相對的，資深者比較正面看待服務

業定位，認為設計就是提供專業服務，解決客戶疑難，從使用者角度

出發正是其職責。這裡顯現了創意藝術家（專注於創意表現的符號創造

者）和專業服務者（具管理職責的創意經理）定位的清楚區別，前者強

調自我獨特品味的表現，後者著重於盡力滿足客戶需求。例如，北極

和小怡都強調結構性的空間配置才是做設計，後續裝修只是表面的美

感呈現，容易受限於客戶偏愛的風格。

小怡更指出，相較於老闆，她的挫折感來源是客戶。她認為若老

闆不懂設計，可以不理會，但客戶意見卻不能不面對，造成不斷改圖

或直到動工還要更動設計等。她認為這是客戶猶豫不決，而非溝通問

題。她花費力氣說服客戶，但自認很好的設計卻無法得到支持，感到

自我耗損。設計者對自身美學標準的堅持，正是衝突之源：「問題是這

個客戶如果沒品味，你給他環境有什麼用？他還不是什麼都不懂！」風

俗和空間使用習慣也是導火線，她舉例說，國外可以大門打開直接面

對廁所，台灣卻避諱這種格局，「因為一些觀念而把空間卡死在那

邊。」小怡的挫敗感常出現在面對階級地位較高的業主時，她認為「花

錢是老爺」是台灣人很不好的觀念，越有錢，越不尊重設計專業，也不

會表示感謝；反而「普通人家」才有同理心，會感謝設計師。

然而，越來越多居家裝潢雜誌和電視節目成為顧客自行參考的資

訊來源，迫使設計者必須接觸自己不以為然的設計元素。小怡認為，

電視裝潢節目案例參差不齊，甚至花錢就可以上節目，是置入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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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但客戶往往以節目案例或元素來跟設計師討論，令她困擾。6在評

論客戶資訊來源時，資淺設計師表達出品味是自主設計的關鍵，又是

緊張之源。她提到某些裝潢書籍，在設計師看來是缺乏美感且「缺德」

的設計，客戶卻很喜歡，但「其實有時候客戶他們沒有品味，所以面對

這樣的客戶會很累。」

自主創意工作者的期許，同雇主的利潤邏輯及客戶服務要求之間

的矛盾，令不少資淺設計者自認不適合做設計而改行，或不斷跳槽以

尋找能發揮的環境。然而，跳槽者往往發現勞動條件都差不多，因而

採取工作與生活二分的疏離態度，只求完成任務，不再冀求創意設

計，這時候格外會覺得自己是個異化的勞工。或者，只是偶而偷改一

下由老闆主控的圖面細節，以確保施工順利。然而，對創意設計較堅

持者，可能決意離職而自行創業，或像小喵這樣的資深設計師，自認

訴諸熱情和天分作為支持力量。但是，若「天分」枯竭、想不出有趣的

東西，設計就變得很痛苦了。

面對這種生產關係下的自主困境，體驗到室內設計包含許多「非設

計」事務，資淺設計師有時會避免宣揚自己的設計師身分，透露出對這

個身分的失望。北極便很少自稱設計師，而以「我是設計公司的」代

稱。她自認在工作關係中既像勞工、又像業務員，要面對客戶需求，

又要被工地師傅叨唸，全然沒有外界想像的設計師那般光鮮亮麗。這

種身分上的自我懷疑，正反映了資淺設計師視設計為藝術表現的基本

認知。一旦這種認知因為勞動過程和生產關係而受限，便索性退回到

不情願的勞工定位。

小怡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在受挫的工作場合以外凸顯她對心目中

設計的堅持，就是追求具「設計感」的日常生活。這可以視為一種紓壓

6 相對的，資深設計師小喵面對客戶引述電視節目案例，則視之為溝通媒介：「你要去

看這些節目，你在和客戶溝通的時候才會有話題聊。就是看他們的手法，但是不一

定要運用到我的案子，這是知道別人在想什麼，別人在設計的時候都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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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但也是反求諸己，是設計認知上的自我規訓：她希望自己的生

活用品都是「有設計感的，有質感的、有品味的東西。⋯⋯我沒辦法容

忍太醜的東西出現在我的生活週遭。」

要維持有設計感的生活，乃至於實現設計理念，還是需要一份掙

錢工作，資淺設計師便在藝術與商業的矛盾中苦熬。經過三、五年還

能存活於業界者，逐漸邁入資深受雇者身分，累積更多實務經驗和權

限，擔任主管或專案負責人，甚至有能力開設個人工作室或小公司。

但這時候，設計師對於創意設計的內涵，卻也開始有了不同見解；他

們已經轉換到創意經理人和專業服務者的自我認知了。

（二）溝通協調與自我治理的專業服務者

熬過了繁瑣工作、客戶無理要求，以及賺賠壓力，資深設計師練

就一身解決疑難雜症的工夫。他們傾向認為設計是專業服務，主要能

力是溝通、從客戶需求出發、掌握每個環節、迅速反應調整而趕上時

間表。小喵的看法很典型，她認為在整個工作過程裡，她都是在提供

無形的專業服務，而不僅止於最終的有形設計產品。相對於資淺者對

生產關係衝突的敏感和挫折，專業服務定位的自我敘說，體現了資深

受雇者順利融入室內設計產業的自我治理術。

七年以上資歷的受訪者，無不強調狹義的創意設計（平面配置表

現）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小喵認為：「設計工作能發揮創意的部份，

只有前面20%，剩下80%都是事務性工作，所以你要用這20%的工

作，去支持其他80%。」小銘則認為，相較於學校鼓勵發想和修改設

計，不必考慮時間、業主需求、可行性和工法，業界的設計只佔四分

之一，另外三部分是錢、業主和工程（包括施作時間、預算和工法等的

壓力與協調）。瑜姐也認為，設計只是一小塊，其他事情是「學習做人

做事的道理。」她認為，設計師的能力大部分是溝通技巧：「有些人不

見得會做設計，但是他會講話，他會知道業主的重點，他抓得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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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他也會去引導、然後得到答案。」

資淺設計師在意建立自己的獨特風格，抱怨老闆的主導和限制；

資深設計者則不認為公司或老闆的慣例或風格只是限制。小銘認為，

公司設計風格雖是限制，也是保護：公司已有品牌形象和一定風格範

圍，客戶不容易誤會，設計師無形中便受到保護，不會出差錯。因

此，相較於獨特概念的發想和創意設計，資深受雇者認為，與工作過

程中的各方—尤其客戶—溝通協調的能力，才是關鍵。

溝通是為了解決問題，尤其是從客戶角度解決問題，從而獲得信

賴。在公司中地位僅次於老闆，專門與企業界客戶往來的瑜姐，自認

設計能力不強，但在她所屬的企業辦公室設計領域，設計能力並非關

鍵。她的強項是溝通，讓對方放心，這種信任感是做事的最大助力。

她還強調，面對高階者要有不同溝通技巧，更快掌握對方需要；因為

高階者「講話都是天馬行空，或者只跟你說，看過一個什麼」，必須從

很簡短或抽象的形容詞裡，很快抓到對方要什麼。

也有資深設計者認為，設計的關鍵是整合能力。玲姐便認為，畫

圖和好概念只是設計師的起碼條件，整合和溝通能力、前瞻性，甚至

忠誠度，才是職場晉升重點。再者，擁有整合能力方能顯示設計師的

專業價值。否則，在消費者有許多資訊可以參照的年代，設計就不值

錢了。Bertha說得更生動：

說難聽一點，現在連家庭主婦都可以做設計了，所以你說設計值

不值錢？不值錢呀。我們常常遇到⋯⋯有些人說，這個都是我自

己設計的喔，我這裡想要放一塊玻璃或什麼，都不會說是設計師

幫他用的。然後我那個玻璃的顏色呀什麼的，選得很漂亮，那是

不是他自己也在做設計？他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和點子在裡面，

其實他也在做設計啦。那設計師你的價值是什麼？⋯⋯有時候我

就會退回來想說，我是在整合你的東西，你可能東湊西湊，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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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你想要的，可是其實像整體的空間感、整體的動線感合不合

理，你不知道。因為你只是覺得片面的，你可能就像四格漫畫這

樣一塊一塊的，可是我卻幫你整理起來說喔，一、二、三、四，

怎樣是ok的、那樣是不ok的，周圍的環境、氣氛做起來好不好，

材質用起來感覺怎樣等等。就像一個編劇，故事要串連起來。所

以你說設計師有沒有價值？其實你要創造它的價值。（Bertha）

於是，面對使用者能力和資訊的提升，設計師必須提出一套說

法，來界定自己的價值和定位。相對於資淺者對使用者要求與品味的

抗拒，資深者將設計提升到溝通、協調和整合層次，不再只是圖面創

意表現。溝通和整合都是為了讓工作順利完成，滿足客戶需求，減少

反覆修改的成本，這是資深設計師認定的專業服務價值。於是，他們

不像資淺設計者那樣強調自己與有錢人生活型態的落差，或置身服務

業位置的不受尊重，反而在面對與自己生命經驗有差距的富裕階層客

戶時，指出克服這種差距就是一項挑戰。小銘認為，自己的生活是一

個圈子，服務對象是另一個圈子，兩者互不相干；但面對上流階層

時，必須有一定嚴謹度、不出問題才能獲得信賴，表現出設計專業。

總之，所謂好設計就是令業主滿意、住得舒適的設計，而非以

自己的創意表現為中心。雖然還是有自己的成就感，但專業服務精

神是以使用者為中心，7在溝通中了解對方需要。Bertha就認為，好設

7 小雅提到設計師像是扮演心靈諮商，要懂心理學。客戶常三心兩意，不知道自己喜

歡什麼，可能抓住某些風格如巴厘島風，卻不合需要。她認為設計師要把客戶「矯

正」回來，這就需要了解客戶的生活，她說：「我要很深入去了解他的生活、價值

觀、興趣什麼的。我也會問我的客戶很多問題，甚至很私密的，所以後面都會變成

很好的朋友。我就跟我的客戶講，除非你們家的保全非常了解你們家有什麼保全系

統，我想最了解的應該是你的設計師。因為我知道你的內褲通常怎麼捲、怎麼收你

的內褲啊、你的襪子怎麼收啊，我才知道你的衣櫃怎麼設計；然後你的書桌，你通

常喜歡大張桌子、還是小張桌子，還是說你喜歡在餐桌上做事？所以我覺得設計師

主要是扮演像管家一樣，比你的管家還更了解你的人。」這裡「心理諮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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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沒有標準可言，但業主住起來舒服，會介紹自家設計給朋友看，

讚賞一番，她就很滿足。站在業主角度去考慮，與業主達成共識、

提供服務、解決問題，就是她身為設計師重視的事情。玲姐也宣

稱，自己最在乎客戶滿意度。她會先向客戶分析空間特性、可能的

處理辦法，但要客戶自行決定；她接著說明這些決定可能會遇到什

麼問題，再讓客戶選擇。否則，「房子蓋得很漂亮，可是那個房子是

設計師的，不是業主的。業主自己覺得他在自己家裡面好像是個異

類。」設計不符合客戶生活模式，猶如設計師刻意去塑造客戶，反而

令客戶覺得格格不入。

當然，溝通工作和尊重使用者意見，也是為了減少衝突，能順利

結案、收到貨款。這牽涉到一套講話技巧，小喵就指出，東西不滿

意，透過在客戶、廠商和工班之間溝通，就可以讓它變得堪用，順利

收到尾款。相對的，新手設計師較無能力或沒機會處理這塊通常由主

管或雇主承擔的工作，因而視為畏途，或是對設計創意的干擾。對資

深設計師而言，解決難纏業主，既需要溝通技巧和耐心，也是挑戰和

成就。Bertha原本認為業主改圖是找麻煩，後來卻視為挑戰。她憶起有

個客戶在「平面圖中間畫了兩撇說，我這看過風水了，汙水只能在這個

範圍裡面，其他都不行。」她過去很不高興客戶改來改去，花很多時間

聯絡溝通，只為了一個馬桶不要放在哪裡。但她換個念頭想，能把限

制變成加分，就是自己的功力。

資深設計師有更上層樓的自我期許，想挑戰更多樣的工作，獲得

成就感。這是Banks（2007: 12）所謂的「自我治理式創意主體」，捲入永

無止盡的自我剝削，忍受煎熬而達致成果，即使曉得這是耗盡青春的

過程。小銘提到以前看到公司完成作品，感到艷羨，認為自己待得夠

久也能有類似作品，這種企盼推動了自己：「就是賣弄你的青春，好，

和「管家」的多重角色比喻，也透露了專業服務者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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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我也想要做出像那樣的東西來」；小銘說，「有一句說『戲棚下

站久了就是你的』，在這一行還滿應驗的。」瑜姐則認為，設計是「結

果論」，要做出來才是自己的東西：「你沒有達到最後的結果，你中間

過程是怎樣的痛苦，沒有一個結果出來，那些都是bull shit。」

於是，到大公司做大案子以增長見識，學習更多技能，累積資

歷，往往是待過小公司的資深設計師的期許。Bertha從住家設計轉到飯

店房間設計，接觸層面更多，要跟經營團隊、建築師、業主討論，還

要與機電、弱電、消防等設備廠商配合，雖然疲累，可是「做完M飯

店就覺得⋯⋯爽！就是看到一個工地從無到有，從動土儀式到整個蓋

起來了，你會覺得真的是過癮！」

相較於資淺者對設計師身分的懷疑，資深設計者有著強烈的身分

自覺，並試圖不斷學習，進入一種「設計師生活型態」。大不同於資淺

設計師對美學品味的關注，資深設計者的自我學習涵蓋更廣泛的「專業

知識」。小銘提到這是一種職業病，逛街都會尋思所見產品的構造、工

法和品牌，瀏覽生活時尚和商業趨勢雜誌，例如房地產，而不僅止於

裝修或室內設計專業。這種專業素養和自我形象的重視，也源自資深

設計者面對客戶時的敏感，從而形成一種自我要求或治理的慣習。小

雅提到，業主會注意設計師外表，「他會看你的穿著品味，你平常帶什

麼包包？用什麼手機？你拿筆的姿勢，業主都會看，你對某某品牌了

不了解？其實，他在⋯⋯考試。」

資淺和資深設計者的工作認知差異，也在資深者對新世代的評價

中透露出來。如同所有行業的前輩，他們不滿意後進者的能力與性

格，認為新手不是自我意識太強，缺乏服務業精神，就是技術不佳卻

不下苦工。小喵指出，室內設計業類似師徒制關係，新人卻無法接受

師徒制磨練，而是單純視為工作，下班後不會留下來觀摩別人的圖。

她認為這是工作態度問題：「週六就不想配合業主談圖，可是你要賺人

家的錢，為什麼連配合人家都不願意？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普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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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太強。」這裡再度確認了資深設計師的服務業定位：設計是一門生

意，必須有配合顧客的服務精神。資深者也特別強調學校教育和職場

實況的差別，認為學校訓練過於強調個人創意的形式表現，少了複雜

實務、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的訓練，認為這是資淺者「不進入狀況」的

原因。當然，換個方式看，這也可以說是「勞動馴化程度」的差異，顯

示了資深設計者自我治理的內化深度。當然，這除了透露資深和資淺

者在生產關係中的位階差異外，可能也顯示了不同世代對於工作期許

的差別。

熬過資淺階段的成熟設計者，往往較少強調個人創意設計，脫離

了藝術家兼勞工的曖昧自我認知，而以貼近客戶需求，具備溝通、整

合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專業服務提供者自許，內化了專業主義和服務倫

理。解決疑難雜症的溝通高手，在艱困勞動條件中承上啟下，有最大

的工作壓力，但也有較強的承受能耐，持續追求挑戰和成就感，在遇

到無法克服的阻礙以前，都是進取向上的創意主體。設計不再只是空

間形式的創新操作，而是遊刃於工作過程各環節中、不斷精進的專業

服務知能。

（三）有條件的企業化主體與美學反身性

資深設計師擁有自信，熟悉業界生態，也深知受雇於人的限制。

如果跳槽已經很難換到更好職位，便會尋思創業出路。小銘指出，面

對低薪且勞動時間長的受僱工作卻仍無法養家，就必須抉擇是否要換

環境或生活方式。瑜姐則認為，室設公司規模不大，上層職位少，多

數人做久了缺乏發展，長期付出勞力而薪水不成正比，就會想創業。

雖然室內設計的創業門檻低，若不做公司登記、不聘人、採合夥

方式，就在家裡憑人脈接案，也不需要大筆週轉金，直接以客戶付款

來經營即可。但是，人脈是否充足且穩固，能否持續接到案子，以及

缺乏行政支援，沒了同儕或老闆當靠山，都是風險和令人畏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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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公司後自行接案的Bertha認為，當老闆就是要有人脈資源；優秀

設計師自行創業，若無法推廣人脈，缺乏案源，最後也只能回去上

班。不過，家境優渥的設計師不必考慮盈虧，可以先做口碑來打開市

場和知名度（架網站、登雜誌廣告、做媒體關係），又有家庭關係提供

上流階層人脈，不愁案源，跟白手起家者差異很大。8

想脫離受雇的被剝削感，確保設計自主性和經營事業的成就感，

是創業的主要動力和樂趣。小雅描繪她創業前後的心態差異：受雇

時，「你會發現你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情是說，喔，幾點了？我要去

打卡，我要趕來得及打卡。然後每天快到中午的時候，就是看著時

間，喔，差不多要吃飯了。你心裡一直嘀咕說，喔，我還剩20分鐘可

以午休。」相對的，創業後脫離了時間束縛，可以安排她跟小孩相處的

家庭時間；另一方面，她又熱切安排自己的工作，「連中午都捨不得

睡。」她常外出替業主選購傢俱和傢飾，「業主花錢請你幫他買一些東

西，你還有錢賺，然後你可以逛街，消磨一天，很開心。」

此外，經營者身分的人際交往會有新格局，在業內受注意而更具

成就感。小雅身為小公司老闆，參與不少公會活動，認識其他老闆級

人物。她特別提到，某次與一位知名設計師談話，她以前的同學剛好

是對方助理，只能靜靜待在一旁，彼此宛如隔了一個層級。已累積相

當財富的葉哥更直接說：「做這麼久還要擔心吃飯問題，那就做得很遜

了⋯⋯你會享受到當老闆的權力，獨裁、專制、要求，再來就是享受

財富帶給你的權力。」

不過，缺乏這種財力的多數雇主，尤其剛創業的自雇者，如何開

拓客戶、經營人脈，卻是攸關生存的技巧，也是費心創意的焦點。例

如，小雅進到某處新社區施工，就會趁機宣傳，在集合住宅的新成屋

8 相對的，在意獨特創意的資淺設計師，認為開業所需的人脈和溝通能力，往往是「只

要有一張嘴就好」，「把死的說成活的」。他們批評生意很好，但設計品質不佳的人，

卻無法否認後者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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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四處遞名片攀談，從工地主任到泥作師傅和水電工，以迄附近店

家，不放過任何機會。她在工地門外貼著某某裝修公司案場的海報，

還做了一個帆布掛在陽台，寫著健康綠環保室內設計之類標語和電話

號碼，將施工現場當成活廣告。她也會到工地隔壁或樓下拜訪，詢問

施工是否造成困擾，趁機拓展關係，甚至原本有漏水之類的爭議，也

可以透過人際互動技巧而轉化為可能案源。捲動客戶「轉介」案源的網

絡很重要。業主往往比較放心親友介紹的設計師，這正是人脈之所以

重要的原因。小雅指出，轉介的案子成功率高，花錢做廣告吸引顧客

上門則成本太大。她認為，自行創業者若能撐過三、五年時間，客戶

穩定後就會形成轉介網絡，不必擔心客源了。

有了客戶後，如何善加經營關係、合宜應對，讓設計和施工過程

有利於己，也是自雇者和雇主格外敏感的技巧。這不僅是溝通能力，

還有經營者更在意的成本控制和風險考慮。小雅指出，經營者要能通

達人際互動的微妙心理，建立專業地位，不讓客戶佔上風，而是讓客

戶跟隨自己的步調，通過書面紀錄來限制想法不斷變動的業主，並告

知客戶修改產生的費用。例如，小雅的引導方式是：「我會給他三個方

案，然後我一定會有技巧地擋，讓他選到我想要他選的那個方案。因

為你已經抓準客戶的需求，你也知道他的弱點，就從他的弱點一直用

力給他戳⋯⋯就慢慢可以掌握業主。」

正是歷經這些人際折衝，小雅認為整個過程中，人最重要，設計

的成就感正來自她與客戶的角力。自雇者和雇主設計師在開拓案源和

掌控時程的壓力下，對設計和創意的看法已經不再是空間配置和圖面

表現了，而是「整個過程都是在做設計。」小雅認為，不管是跟客戶互

動、跟廠商互動，都是設計。她主張設計涉及了與美的事物互動，但

是如何在人際互動中傳達這種美，才是設計的關鍵。資深老闆葉哥更

認為，人際關係處理是設計的第一步。他舉例裝修過程遇到鄰居抗

議，會不會處理就很重要：「如果不會的話，我都覺得不太適合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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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設計不只是你會畫圖，或是你規劃得很好、圖畫得很漂亮，

而是在人際的關係你也會去設計⋯⋯現在的小朋友在做設計，我會覺

得圖畫好是一回事，可是人際關係處理得比較不好。」

創業者的自信和自主性，也表現在面對客戶的態度上。不再是單

純抱怨客戶品味不佳或難纏，也不是以專業服務者自居，強調顧客滿

意的使用者中心原則，資深且有財力的經營者在操作人際關係之餘，

更能暢談自身設計理念和美學態度，強調凌駕客戶的專業能力，並以

能篩選客源自豪。這也展現出反身思索與建立自身美學價值的能力。

例如，葉哥已將設計業務交給員工，自己涉足藝品、家具和房地產等

行業，並開拓中國大陸業務。他聲稱不喜歡接台灣客戶，因為台灣不

尊重專業，大陸則會接受設計者的專業建議。他強調設計的中國文化

元素，要有文化底蘊和質感、生活品味；設計者還要有天分，令業主

驚艷，而非只有匠氣，以及格局要夠大。當然，這些設計理念的實現

很昂貴，時間要拖很久，「我幫你做一張桌子可能要半年，客人要

等。」但如果客戶不接受這種觀念，他寧可不接。他會搬出自己的專業

和經驗，抗衡客戶出錢是大爺的心態：「你不要跟我講，錢是你出的。

我會跟他講說，我花的腦力跟經驗比你還多。那腦力是我出的，我就

賣這個價格跟這個東西，要不然不要了啊。」他宣稱要享受當老闆的權

力，對自己好一點，不要浪費時間在客戶身上。

剛創業的小雅，沒有葉哥的霸氣，則是以向客戶倡導生活美學來

標榜設計的價值。她強調通過室內設計，客戶小孩可以在美學化的環

境成長：

我們試圖要改變或教育業主一些生活習慣跟美學。我每次都會強

調一點說，你買我的設計，不是只有單純把你家佈置得好，我還

會讓你的小孩從小就有一個美學的空間，然後塑造他以後可以有

一個美學的觀感。我想這個是重要的，因為美學這個產業來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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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它無限的影響是很深入的。我們室內設計師扮演的就是從生

活做起，從生活裡面的空間呀、它所用的材質、它的顏色配搭

等。（小雅）

迎合市場和客戶口味以利事業拓展的自雇者和雇主，在擁有自主

勞動條件和經營者的定位下，比受雇者更容易暢談設計理念，反身思

考美學價值。無論是宣稱注重傳統文化底蘊、專業品味和堅持，或是

生活美學主張，都多了幾分自信，雖然這類設計論述往往還是以客戶

的接受度為底限，只有像葉哥那樣已無生計顧慮的老闆，才可以不考

慮使用者觀感。

五、結論：生產關係與設計意識形態

創意、設計及其召喚的魅力與商機，吸引眾多將設計視為結合財

富和趣味的理想生活風格的新鮮勞動者。然而，設計其實是鑲嵌於生

產之社會關係中的勞動。室內設計師置身藝術與商業的張力中，面對

彈性勞動、漫長工時、微薄薪資、自我剝削等不利處境，更與客戶使

用者之間有著或合作、或衝突的緊張。不過，個人獨特創意和生意利

潤之間的緊張，往往隨著設計師職涯發展而逐漸隱沒或自我合理化。

不同職涯地位或從業身分下，執行設計時的勞動過程與生產關係，明

顯影響了室內設計者對於設計工作的認知與自我定位。

於是，回到核心發問（職涯從業身分和生產關係如何影響設計師的

設計觀與自我認知？），並對照前文提出的三種設計勞動模型，我們可

以將研究發現歸納為表2，從資淺受雇者、資深受雇者或主管，以迄自

僱者或雇主，各自有不同的設計觀，以及應對客戶的態度，從而展現

了藝術工人、專業服務者，以及美學企業家等三種自我認知或定位。

同時，Banks（2007) 提出的三種文化工作取向，也就是異化勞動、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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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以及美學反身性，大致上可以分別對應前述的三種處境和定

位。當然，我們立即要指出，這裡的自雇者或雇主設計師的美學反身

性，並非Banks心目中進步的另類文化生產者，也未期許自己成為社會

轉型的推手，而是美學價值與品味的中介者。再者，這三種創意勞動

模型，及其對應的三種職涯從業身分與自我認知，也非涇渭分明，而

是在實際情況中相互疊合與糾纏。

（表2）室內設計師的生產關係與自我認知

創意勞動模型
藝術與商業矛盾下的

異化勞動

專業主義與服務心態下

的自我治理

品味仲介與企業化主體

的反身性

生

產

關

係

職涯與從業

身分
資淺受雇者

資深受雇者、主管或

合夥人
自雇者或雇主

委託人（使

用者）關係

懷疑使用者但挫敗的

創意人

滿足使用者的專業服務

者

引導使用者的品味仲介

者

主要工作張力

藝術表現的自主性

vs.委託人干預
vs.雇主干預
vs.「非設計」工作的
苦勞

依時限及預算完成任務

vs.委託人滿意
vs.雇主滿意
vs.專業形象維繫

維持充裕案源

vs.自我價值維繫
vs.發展其他事業

自處之道

非工作領域（消費）品

味的堅持；與工作保

持距離

專業主義堅持與管理職

責的自我要求；質疑資

淺者能力

以生活美學及自我實

現來合理化事業經營

方式

設計觀
設計是具獨特風格的

空間形式表現

設計是解決疑難問題

的專業溝通能力

設計是人際關係經營

與生活美學傳達

自我認知 藝術工人 專業服務者 美學企業家

綜言之，本文將藝術與資本或商業相互矛盾的一般觀察（Alexander 

2006; Becker 1982; Ryan 1992），安置於勞動處境和職涯從業身分中，呼

應了不同市場地位（Alexander 2006）或從業身分（Hesmondhalgh 2002; 

Ryan 1992）的文化工作者，在「為藝術而藝術」或「商業利益主導」上有

不同傾向的既有發現。不過，不同於Ryan和Hesmondhalgh清楚區分文

化工作者為核心符號生產者、輔佐技術人員、創意經理和經營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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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台灣室內設計師的勞動狀況或生產關係，則偏向於模糊了設計的

符號創發階段與技術再製階段的邊界，並因此影響不同從業身分者的設

計工作認知及自我定位。台灣室內設計師的工作不僅包含Ryan區分的

創意階段（空間配置和表現）和再製階段（施工和監造），也涉及業務行

銷（溝通協調和開拓人脈），但由於職涯從業身分不同，而有不同處境。

首先，繁瑣的工作令深受強調個人獨創性之學校教育薰陶的資淺

設計者，承受極大衝擊，不是迫使自己接受缺乏自主性的勞工定位，

就是藉由批評雇主及使用者品味，來維持自身聚焦於空間美學的設計

觀。熬過資淺階段、甚至擔任主管的資深受雇設計師，進入Ryan和

Hesmondhalgh所謂的創意經理人位置。如Ryan所論，他們必須展現藝

術領導地位和管理技能，兼有奇魅特質和科層權威。不過，資深設計

師對設計工作的價值，已有不同見解。他們傾向於低估空間美學表

現，轉而以專業服務心態及溝通能力為核心。由於室內設計師必須面

對最終使用者，同客戶互動成為塑造設計觀的重要力量。迎合顧客要

求、解決疑難雜症、展現專業形象以通過客戶檢測，都是讓自己成為

進取專業主體的自我治理技巧。最後，經營事業所需的人際應對技

術，是自雇者和雇主設計師看重的好設計關鍵；人脈和經營技巧就是

創意所在。擁有最高勞動自主性與資財的經營者，也最能侃侃而談設

計理念的堅持，並擁有與客戶談判的較高能力。因此，個人設計風格

的反身論述與自我實現，乃奠基於勞動自主性與穩固的市場地位。相

較於資淺設計者的困頓惶惑，以及資深受雇者通過強化專業服務來自

保，商業與藝術的張力在雇主這邊，似乎獲得了某種調合。

然而，設計者的設計觀與自我認知，並非完全由從業身分和生產

關係來決定且前後一致。我們在前文中，已經見到了設計觀與自我認

知中蘊含的張力和矛盾，除了藝術工人這樣的曖昧定位，以及專業者

的自我規訓式治理，美學企業家的反身性品味宣揚，也不是全無難

處。關鍵就在於藝術與商業的矛盾，以及，設計觀與自我認知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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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意識，及其相關之意識形態的相對自主性。這裡指涉了馬克思主義

有關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關係的看法：兩方並非單向的經濟決定論，上

層建築，乃至於一般的意識和想像層次，具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換

個方式說，我們或許可以延伸考察設計之意識形態本身的作用，例

如，資淺者追求個人獨特風格的意識形態，資深設計師的專業主義意

識形態、進取式主體觀念，乃至於生活美學的意識形態。不過，本文

最後想做些討論的，則是使用者導向原則或倫理中，隱含的顧客至上

意識形態及其與勞動處境的關係。

基於「設計者中心vs.使用者中心」的對比，從過往偏重美學形式、

實用功能，以及設計者才華巧思的設計觀點，轉變為關注使用者；這

種變化既被視為設計倫理的進展，也是面對市場需求的務實態度。但

這裡也有「設計者vs.使用者」的二元區分，甚至所謂兩種文化的差異

（Kernohan, et al. 1992: 17）；有時還結合前述的藝術－商業張力，對比

了追求獨特創意的設計者與品味平庸務實的使用者。其實，多數商業

設計皆著眼於實用，必然得將使用者納入考慮，設計者和使用者並非

敵對的兩端，而是既衝突又合作的關係。

但是，使用者在設計過程中可能佔有不同位置：從只是由設計者

設想模擬不特定使用者的需求，到納入真實特定使用者的意見，以迄

一開始就邀請使用者加入設計過程，共同設計，不一而足。再者，即

使比起純藝術的私己化創意，設計專業經常宣告要將使用者需求置於

優先，但市場規模、技術、時間，以及特別是成本和利潤的限制，持

續挫敗著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宣稱（Blau 1984: x）。本文則主張，設計者

中心觀確實有其英雄主義和作者權威的缺失，而使用者中心觀的設

計，也有務實和民主化的優點。但是，在倡議使用者導向設計之餘，

還是必須回到設計勞動過程，看到不同從業身分之設計者與使用者間

的權力協商，尤其要警惕服務業定位中的顧客至上意識形態。

前文區分的三種設計師定位，面對使用者時態度差異頗大。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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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色彩、強調獨創品味的符號創造者，往往將使用者意見視為自

主性的限制，這似乎是過度膨脹的設計者中心觀。然而，對使用者品

味的批評，其實投射了設計者的挫折感。在缺乏自主、沒有協調主導

權、時間壓力極大的勞動條件下，使用者不斷更動的要求，確實是資

淺設計者的苦惱。相對的，資深設計者秉持的專業服務態度，以及迎

合使用者需求的主張，其實來自嫻熟了應對溝通技巧的自信，以及雇

主授權信賴等勞動條件。

資深設計者身兼創意經理人，以順利完成生意為先，其使用者導

向主張可能深具顧客至上迷思，卻將其轉化為證明自我專業的工作挑

戰。相較於資淺設計師對於「有錢是大爺」和「服務業定位」之排斥中隱

含的平等主義思維，資深設計者較有可能淪入不斷退讓以達使命的「顧

客永遠是對的」意識形態，或者，將各種決策責任都交予客戶，但制訂

契約以求自保。在這種情況下，較具實驗性而進步的設計作法，可能

會在不得罪或不挑戰主流使用者的慣性下遭到擱置，只以安全的流行

設計來確保生意。

最後，創業的自雇者和雇主直接面對經營壓力，會隨著仰賴案源

維生的程度而以不同方式對待使用者。有實力能拒絕客戶者，往往占

取「教育」使用者的位置來傳達自己的權勢和品味。案源壓力不大者，

則在經營事業以求自我實現的期許上，以循循善誘方式傳達美學理

念，提升使用者對生活空間的敏感度，從而期待使用者以較積極態度

捲入設計過程。這可能是比較對等的協商合作關係，但有賴於設計者

的勞動自主性，以及使用者的相對投入。

因此，若只是標榜使用者導向設計，卻不考慮設計勞動過程和條

件，以及勞方、資方和使用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使用者中心的設計倫

理便難以落實。將設計視為中介了勞方、資方和使用者之生產關係的

勞動，考察設計者的工作內涵與自我認知，既是掌握設計之社會意義

與影響的基礎，也是實現使用者導向設計及其他設計倫理的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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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背景與職涯

代稱 性別 年齡 年資 學歷 從業歷程

北極 女 26 4 輔修應用美

術

畢業後待過四間公司。第一間待一年（員工四

至五人，老闆為系統櫃業者轉做室內設計），

純繪圖不跑工地，沒成就感，想學工地經

驗；第二間待兩個半月，有工地經驗，繪

圖、估價、發包、監工、收尾都處理，但因

負責之工地可能賠錢，壓力大而離職；第三

間待一個月（六人，專做住家設計 )，規模較
大，對圖面較要求，但與老闆無法溝通而離

職；第四間待兩年半（十人），設計掌握在老

闆手上，但已熟悉室設流程。

小怡 女 30 5 技術學院室

內設計系

換過七八個工作，待較久公司有三間。第一

間待一年半（八至九人）任設計助理兼打雜，

先畫施工圖、監工，後負責小設計案，漸獨

當一面，但不滿老闆重男輕女而離職；在第

二間（二至三人）因設計能力未成熟而處於學

習狀態，公司客層較富裕，藉此熟悉精品傢

飾，但老闆要求施工品質，愛罵人，失去設

計信心；在第三間公司重拾信心，對設計有

堅持，但和老闆風格不同而離職，自己接小

型住家設計。但工作沒動力，赴日本半年充

電。

瑜姐 女 34 7 室內設計系

及研究所

畢業後先在校任一年半助理，後進入室設公

司（十餘人），沒換過公司，受老闆信任，有

很高自主性。

小銘 男 35 7 室內設計研

究所

畢業後從事室設工作，因公司營運不佳、轉

型賣傢飾而離職，目前在大型設計公司（廿至

卅人）上班，老闆為知名設計師，以住家設計

為主。

玲姐 女 45 15 室內設計系

及研究所

專科畢業後入行，待過小型三人公司，曾在

知名室設公司（十餘人）任設計主管，工作十

五年後辭職唸研究所，後曾於科技大學教室

內設計，後於國中任教。在設計公司認識的

丈夫自行接案（有時會聘一位助理），也在學

校兼設計課。案子太多時，玲姐會幫忙畫

圖，兼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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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ha 女 37 16 美工科、建

築系

專科畢業後做平面廣告和電視廣告各一年才

從事室內設計。自行到補習班學設計圖，第

一間公司（六人）待三個月做樣品屋，月薪一

萬四千元，邊做邊學。第二份工作待十個月

（二人 )，自學完整圖面。第三間待五年（五至
六人，住家和樣品屋設計，月薪兩萬），開始

監工、獨立作業，另進修二專和二技建築

系，有助於設計想法。第四間待八個月（廿至

卅人），第五間建築師事務所待八個月（廿至

卅人，做商業空間和集合住宅設計），後經歷

幾家小公司，最後的公司（近百人，做住家和

飯店設計）待五年，任專案設計師，底薪四至

五萬，因太累而離職。目前自行接案，手邊

有一兩個住家案，尚不穩定但享受生活步

調，希望獨立接飯店案。

小喵 女 40 20 美工科平面

設計組、建

築系、創新

設計碩士班

做過平面設計一年，櫥窗陳列兩至三個月，

於展示設計公司待十二年 (世貿攤位規劃、博
物館和展示設計 )，後轉任專做住宅室設公司
半年，跳槽至另一間室設公司做辦公室和博

物館設計，後獨立接案兩年，2007年自己成
立工作室。

小雅 女 35 15 美工科室設

組、技術學

院室設系、

室內設計研

究所

學生時期在台南設計公司、台北建築師事務

所任工讀助理，研究所畢業後正式入行。第

一個工作待不到一個月，轉至可到上海工作

的新公司，後跳槽到小公司任設計師（底薪從

三萬五增至四萬），歷經許多公司後，因不喜

上班而創業。先在姊姊公司上班（二至三

年），接觸業務、開發案源。2009年九月成立
自己的公司，案源不穩定，但享受工作自主

性。

葉哥 男 40 20 美工科、職

訓局

畢業後至職訓局受一年訓練後入行，在室設

公司一年，之後成立個人工作室，後因業務

量大、需開發票而成立室內裝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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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室內設計典型工作流程

討論需求

開發案源

工地現場分析

初步設計

與業主討論

簽設計約

施工圖、繪圖

收尾

發包採購

估價

結案

施工監工

簽工程約

客服維修

主要透過人脈介紹及

口碑，廣告為輔

和業主初步溝

通想法及要求

丈量工地、

拍照

電腦放圖、key
圖、完成平面

圖初稿

雙方經二次討論後，設計

公司要求簽定設計合約以

保障權益；簽約之前，不

會把平面圖交給業主

設計合約履行後，繪製立面圖、

剖面圖、3D圖及施工圖

要有完整圖面才能有精確估價單

和業主討論，經訪價、議價後

才會簽定工程約

拆除、泥作、水電、

木工、油漆、廚具、

燈飾、傢俱等

過程中可能因業主或

設計師不滿意而修

改，甚至拆除重做

向業主收取尾款、支付工程費用

處理機電問題、油漆、木作、地

板等狀況；非外力因素造成者皆

保固一年

設計師

老闆、主管或設計師

設計師

設計師或工務人員

設計師及配合廠商、

工班

平面及材質確認後，通常不

會大幅修改，否則因修改產

生的費用將由業主吸收

圖面由設計師或助理繪

製，3D圖通常會外包

初步設計通常由老闆主導，設計師再視情況發

揮。key圖等由助理負責，老闆或主管同意後再
與業主討論

老闆與設計師一

起和業主討論

由設計師或助理負責

由老闆或設計師負責

由老闆或業務負責

由老闆或設計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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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公司行號分布圖

資料來源： 根據2011年9月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資料繪製，計1,880
筆。網址：http://www.taid.org.tw/association/member.aspx。


